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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尔滨空调股份有限公司

获得政府补助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获得补助的基本情况

哈尔滨空调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21年1月27日至2021年12月20日，累计获得政府

补助款项人民币7,624,251.90元，均为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序

号

金额 项目内容 补助依据 发放主体 时间

1 373,251.90 2019年中小微稳岗补贴 哈政规【2021】12号

哈尔滨市失业保险

基金管理中心

2021-01-27

2 2,000,000.00

2019年企业研发费用投

入补助资金

黑龙江省知识产权局关于发

放2019年度企业专利奖励补

助资金的通知

哈尔滨市科学技术

局

2021-02-19

3 58,000.00

2020年度省级领军人才

梯队资金补助

哈政规【2017】47号

哈尔滨市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局

2021-04-21

4 800,000.00

哈尔滨市松北区工业信

息科技局促进工业发展

相关政策资金

哈财纸 （产业）【2021】157

号

哈尔滨市松北区工

业信息科技局

2021-06-29

5 1,040,000.00

哈尔滨市松北区工业信

息科技局2021年企业研

发投入后补助资金

哈财纸（教）【2021】249号

哈尔滨市松北区工

业信息科技局

2021-10-19

6 3,000.00

2019年度企业专利奖励

补助资金

黑知发【2021】34号

哈尔滨市市场管理

监督局

2021-11-25

7 500,000.00

哈尔滨新区江北一体发

展区关于鼓励工业经济

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兑

现

哈新管发【2020】63号

哈尔滨市松北区工

业信息科技局

2021-11-30

8 250,000.00

2021年新区 （江北一体

发展区） 第一批高新技

术企业认定奖补资金

关于拨付哈尔滨市科技局对

（江北一体发展区） 第一批

高新技术企业认定奖补资金

的通知

哈尔滨市松北区工

业信息科技局

2021-12-17

9 500,000.00

2021年度黑龙江省 “老

字号” 企业及民营企业

两化融和管理体系达标

拟奖励资金

黑工信信软规联发【2018】

13号

哈尔滨市道里区财

政局

2021-12-17

10 100,000.00

哈尔滨新区暨黑龙江贸

易试验区哈尔滨片区关

于鼓励产业集聚推动高

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措

施补助 （企业扶持资金

黄金30条）

哈新管规【2020】5号

哈尔滨市松北区民

政和人力资源社会

保障局

2021-12-20

11 2,000,000.00

2021年数字化智能车间

奖励政策资金

哈财纸 （产业）【2021】421

号

哈尔滨市松北区工

业信息科技局

2021-12-20

合计 7,624,251.90

二、补助的类型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16号---政府补助》的相关规定，上述补助资金属于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

助，总计人民币7,624,251.90元。 上述政府补助未经审计，具体的会计处理以及对公司2021年度损益的

影响最终以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确认的结果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哈尔滨空调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12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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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尔滨空调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哈尔滨空调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于2021年12月17日、12月20日、12月21日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收盘

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20%，触及异常波动情形。

● 经自查并向控股股东哈尔滨工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发函核实，截止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控股

股东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或重要信息。

● 公司股票自2021年12月17日至12月21日连续三个交易日上涨， 股票价格区间涨幅累计达

20.78%，截止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日常经营情况及外部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提醒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

注意投资风险。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具体情况

哈尔滨空调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股票于2021年12月17日、12月20日、12月21日连续三

个交易日内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20%，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有关规定，属于股

票交易异常波动。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的相关情况

（一）生产经营情况

经自查，并向公司各相关部门书面发函询证核实，除《哈尔滨空调股份有限公司获得政府补助的公

告》（公告编号：临2021-042号）外，截止本公告披露日，公司生产经营正常，日常经营情况及外部环境

未发生重大变化，不存在或获悉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事

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及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

（二）重大事项情况

经自查，并向控股股东哈尔滨工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工投集团）书面发函询证核实，截

止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工投集团不存在与公司有关的应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

商谈、意向、协议等，包括但不限于重大资产重组、股份发行、收购、债务重组、业务重组、资产剥离、资产

注入、股份回购、股权激励、破产重整、重大业务合作、引进战略投资者等重大事项。

（三）媒体报道、市场传闻、热点概念情况

经自查，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 公司未发现可能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影响的媒体报道或市场传

闻，亦未涉及热点概念事项等。

（四）其他股价敏感信息

经自查，截止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未发现其他可能对公司股价产生较大影响的重大事件，公司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控股股东在本次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期间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情形。

三、相关风险提示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

cn），有关公司信息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公司公告为准，提醒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四、董事会声明及相关方承诺

公司董事会确认，截止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没有任何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

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根据《上海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可能产生较大影响的信

息；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特此公告。

哈尔滨空调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12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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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宏大爆破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召开情况

1、 召集人：广东宏大爆破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2、 召开时间：2021年12月21日下午15:00

3、 召开地点：广州市天河区兴民路222号之三（C3栋）天盈广场东塔56层

4、 表决方式：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5、 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郑炳旭先生

6、 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以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二） 会议出席情况

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股东授权委托代表）

共20人，代表股份328,661,874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43.8560％。 其中：出席现场投票的股东及股东

代表共6名，代表股份264,314,168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35.2695％；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表

共14名，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64,347,706股，占公司总股份的8.5864％。

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北京市君合（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参加了现场会议。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会议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并通过了如下议案。

议案1.00�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28,629,27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01％；反对26,6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0081％；弃权6,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

的0.001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0,148,18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6798％；反对26,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0.2613％；弃权6,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0.0589％。

议案2.00�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28,566,47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710％；反对89,4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0272％；弃权6,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

的0.001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0,085,38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0629％；反对89,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0.8781％；弃权6,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0.0589％。

议案3.00�关于聘请2021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28,566,47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710％；反对89,4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0272％；弃权6,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

的0.001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0,085,38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0629％；反对89,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0.8781％；弃权6,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0.0589％。

议案4.00�关于变更公司监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28,458,68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382％；反对197,193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600％；弃权6,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

份的0.001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9,977,59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0042％；反对197,19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1.9369％；弃权6,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0.0589％。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会议由北京市君合（广州）律师事务所出席的律师见证。 见证律师叶坚鑫、蒋婧婷认为：公司本

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

章程、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广东宏大爆破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君合（广州）律师事务所关于广东宏大爆破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见证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广东宏大爆破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12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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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宏大爆破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减少

注册资本暨通知债权人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广东宏大爆破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 ）于2021年12月21日召开202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公司于2018年12月授予了第一期限制性股票，现

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第二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已经成就。在第二个解锁期内，因10名激励

对象所在经营单位未能完成公司对其的业绩考核要求，未能解除限售，拟回购注销上述激励对象已获授

但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共计368,496股。因2名激励对象已离职，公司拟回购注销其剩余未解锁的限制性

股票合计283,268股。 综上，公司本次拟回购注销合计651,764股。 根据公司《广东宏大爆破股份有限公

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修订稿》的有关规定，公司决定按回购价格4.95元/股回购注销上述激励对象已

获授但未满足解锁条件的限制性股票共651,764股。 本次回购注销完成后，公司股份总数将由749,412,

187股变更为748,760,423股。

公司本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将涉及注册资本减少，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相关法

律、法规的规定，公司特此通知债权人，债权人自本公告之日起45日内，有权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

相应的担保。 债权人未在规定期限内行使上述权利的，本次回购注销将按法定程序继续实施。 公司各债

权人如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提供相应担保的，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

定向公司提出书面要求，并随附有关证明文件办理。 债权人未在规定期限内行使上述权利的，本次回购

注销将按法定程序继续实施。

特此公告。

广东宏大爆破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12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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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阳建龙微纳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一个归属期归属结果暨股份上市

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限制性股票拟归属数量：17.3846万股

●本次归属股票上市流通时间：2021年12月28日

洛阳建龙微纳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近日收到了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

司上海分公司出具的《证券变更登记证明》，公司已完成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一

个归属期的股份归属登记工作。 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 本次限制性股票归属的决策程序及相关信息披露情况

（1）2020年8月12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0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

管理办法〉的议案》以及《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股权激励相关事宜的议案》等议案。 公司

独立董事就本激励计划相关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

同日，公司召开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关

于〈公司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的议案》等议案，公司监事会对本激励计划的相关

事项进行了核实并出具了相关核查意见。

（2）2020年8月13日，公司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了《洛阳建龙微纳新材

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独立董事公开征集委托投票权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27）， 根据公司其他独

立董事的委托，独立董事李光宇先生作为征集人就2020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的公司2020年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议案向公司全体股东征集投票权。

（3）2020年8月13日至2020年8月22日，公司对本激励计划拟激励对象的姓名和职务等在公司内部

进行了公示。 在公示期内，公司监事会未收到与本激励计划激励对象有关的任何异议。 2020年8月25日，

公司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了《洛阳建龙微纳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关

于公司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公示情况说明及核查意见》（公告编号：2020-032）。

（4）2020年8月31日，公司召开2020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0年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

法〉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股权激励相关事宜的议案》，并于2020年9月1日在上

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了《洛阳建龙微纳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2020年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内幕信息知情人买卖公司股票情况的自查报告》（公告编号：2020-033）。

（5）2020年10月16日， 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与第二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向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认

为授予条件已经成就，激励对象主体资格合法有效，确定的授予日符合相关规定。 监事会对授予日的激

励对象名单等相关事项进行核实并发表了核查意见。

（6）2021年8月20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及第三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调整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价格的议案》《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预留部分限制性股票

的议案》。 独立董事对前述有关事项发表了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监事会对前述相关事项进行核实并发

表了核查意见。

（7）2021年11月29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及第三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作废处理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关于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一个归

属期符合归属条件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监事会对相关事项进行了核实

并发表了同意意见。

二、 本次限制性股票归属的基本情况

(一)�本次归属的股份数量

序号 姓名 职务

已获授的限制性

股票数量（股）

可归属数量

（股）

可归属数量占已获授的限

制性股票总量的比例

一、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人员

1 李朝峰 董事、总裁 60,000 15,726 26.21%

2 白璞

副总工程师、研发中心主任、核

心技术人员

50,000 11,649 23.30%

3 郭艳霞

研发中心副主任、核心技术人

员

40,000 11,649 29.12%

4 许世业

工艺技术部部长、核心技术人

员

30,000 6,116 20.39%

5 王玉峰

洛阳健阳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

理、核心技术人员

30,000 7,863 26.21%

6 张岩 内审部负责人、核心技术人员 10,000 2,912 29.12%

小计 220,000 55,915 25.42%

二、其他激励对象

董事会认为需要激励的其他人员（43人） 460,000 117,931 25.64%

合计 680,000 173,846 25.57%

(二)�本次归属的股票来源

本次归属股票来源于向激励对象定向发行的公司人民币A股普通股股票。

(三)�本次归属的归属人数本次归属的激励对象人数为49人。

三、 本次限制性股票归属股票的上市流通安排及股本变动情况

（一）本次归属股票的上市流通日：2021年12月28日

（二）可归属的限制性股票数量：17.3846万股

（三）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本次归属股票的限售和转让限制：

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相关限售规定按《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 ）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 ）《上市公司股东、 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相关法律、法规以及

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执行。 具体内容如下：

（1）激励对象为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其在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得超过其所持有本

公司股份总数的25%，在离职后半年内，不得转让其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

（2）激励对象为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将其持有的本公司股票在买入后6个月内卖出，或者

在卖出后6个月内又买入，由此所得收益归本公司所有，本公司董事会将收回其所得收益。

（3）在本激励计划有效期内，如果《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

规定》、《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相关法律、法

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中对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持有股份转让的有关规定发生了变化，则

这部分激励对象转让其所持有的公司股票应当在转让时符合修改后的相关规定。

（四）本次股本变动情况:

单位：股

变动前 本次变动 变动后

股本总数 57,820,000 173,846 57,993,846

由于本次限制性股票归属后，公司股本总数57,820,000股增加至57,993,846股，公司控股股东及

实际控制人在本次归属前后持有或控制的公司股份数不变， 本次归属未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

人发生变更。

四、 验资及股份登记情况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2021年12月3日出具了《洛阳建龙微纳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验资报告》（信会师报字[2021]第ZB11530号），对公司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个归属期满足

归属条件的激励对象出资情况进行了审验。 经审验，截至2021年12月3日止，公司已收到49名激励对象

以货币缴纳的出资额4,224,457.80元。 其中，计入实收股本人民币173,846.00元整，计入资本公积（股

本溢价）3,946,674.21元。

2021年12月20日，公司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个归属期的股份登记手续已完成，中国证

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了《证券变更登记证明》。

五、 本次归属后新增股份对最近一期财务报告的影响

根据公司披露的《洛阳建龙微纳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第三季度报告》，公司2021年1-9月实

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200,619,524.75元，公司2021年1-9月基本每股收益为3.47元/股；以

本次归属后公司总股本57,993,846股为基数计算，在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不变的情况下，公司

2021年1-9月基本每股收益相应摊薄。

本次归属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为17.3846万股，占归属前公司总股本的比例约为0.3007%，对公司最近

一期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均不构成重大影响。

特此公告。

洛阳建龙微纳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12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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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派能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部分限售股上市流通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份数量为44,301,292股，占公司股本总数的28.61%，为上海派能能源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派能科技” ）首次公开发行部分限售股，限售期为自公司股票上

市之日起12个月。

●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日期为2021年12月30日。

一、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类型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于2020年12月1日出具的《关于同意上海派能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0]3174号）同意，公司首次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

股（A股）38,711,200股，并于2020年12月30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挂牌上市。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A股前总股本为116,133,333股，首次公开发行A股后总股本为154,844,533股，其中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118,895,821股，占公司发行后总股本的76.78%，无限售条件流通股35,948,712股，占公司发行后总股

本的23.22%。具体情况详见公司于2020年12月29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

《派能科技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科创板上市公告书》。

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为公司首次公开发行部分限售股，限售期为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12个月，

涉及股东数量为16名，合计限售股份数量为44,301,292股，占公司股本总数的28.61%。

二、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形成后至今公司股本数量变化情况

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为公司首次公开发行部分限售股。 自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限售股形成至

今，公司未发生因利润分配、公积金转增股本等导致股本数量变化的情况。

三、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的有关承诺

根据《上海派能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招股说明书》，本次申请

上市流通的限售股股东作出的相关承诺如下：

1、公司股东北京融通高科资本管理中心（有限合伙）、深圳市景和道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岳红伟、王宜明、恽菁、上海中派云图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何杨勇、深圳金晟融通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施彦冰、许兰卿、陈建军、郭勇、吴国栋、何仁福、李儒树、袁巍承诺：

自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本企业/本人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

理首次公开发行前本企业/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的股份， 也不由公司回购本企业/本人直接或间

接持有的公司于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

2、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北京融通高科资本管理中心（有限合伙）承诺如下：

（1）本企业在锁定期满后的两年内，每年减持的股份数量不超过本企业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100%

（若上述期间公司发生派发股利、送红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或配股等除权、除息行为的，则相应年度可

转让股份额度将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作除权除息的相应调整），如发生中国证监会及上海证

券交易所规定不得减持股份情形的，本企业将不得减持股份。

（2）本企业减持公司股份应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具体方式包括但不限于交易所集中

竞价交易方式、大宗交易方式、协议转让方式等。

（3）本企业将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本企业将严格遵守并执行《上海

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等科创板相关规则关于减持计划内容披露、进展披露及结果披露的相

关规定。 本企业依照《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披

露减持计划的，还应当在减持计划中披露派能科技是否存在重大负面事项、重大风险、本企业认为应当

说明的事项，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要求披露的其他内容。

（4）若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等监管机构对本企业所直接或间接持有或控制的公司股份的

减持操作另有要求，同意按照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等监管机构的有关规定进行相应调整。

除上述承诺外，本次申请上市流通的限售股股东无其他特别承诺。

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均严格履行上述承诺，不存在相关承诺未履行

影响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情况。

四、中介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建投” ）认为：

派能科技本次限售股份持有人均严格遵守了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时作出的各项承

诺；派能科技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相关事项符合《科创板上市公司持续监管办法（试行）》和《上海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派能科技对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完整。

中信建投对派能科技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事项无异议。

五、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情况

（一）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数量

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数量为44,301,292股，限售期为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12个月。

（二）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日期为2021年12月30日

（三）限售股上市流通明细清单

序号

股东

名称

持有限售股数量

（股）

持有限售股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本次上市流通数

量（股）

剩余限售股数

量（股）

1 岳红伟 5,140,869 3.32% 5,140,869 0

2 袁巍 1,434,973 0.93% 1,434,973 0

3 许兰卿 1,542,700 1.00% 1,542,700 0

4 王宜明 3,889,667 2.51% 3,889,667 0

5 施彦冰 1,614,583 1.04% 1,614,583 0

6 李儒树 503,000 0.32% 503,000 0

7 何杨勇 2,222,667 1.44% 2,222,667 0

8 郭勇 694,583 0.45% 694,583 0

9 陈建军 876,750 0.57% 876,750 0

10 吴国栋 670,000 0.43% 670,000 0

11 恽菁 3,636,364 2.35% 3,636,364 0

12 何仁福 590,000 0.38% 590,000 0

13

北京融通高科资本管理中心

（有限合伙）

10,887,050 7.03% 10,887,050 0

14

上海中派云图投资管理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3,325,360 2.15% 3,325,360 0

15

深圳市景和道投资管理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5,399,448 3.49% 5,399,448 0

16

深圳金晟融通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

1,873,278 1.21% 1,873,278 0

合计 44,301,292 28.61% 44,301,292 0

注：1、股东深圳市景和道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有的公司5,399,448股限售股处于冻结

状态，股东岳红伟持有的公司4,974,400股限售股处于质押状态，股东施彦冰持有的公司1,610,000股

限售股处于质押状态， 股东郭勇持有的公司225,000股限售股处于质押状态， 股东陈建军持有的公司

876,750股限售股处于质押状态。

2、持有限售股数量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以四舍五入的方式保留两位小数。

3、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形，均为四舍五入原因所致。

限售股上市流通情况表：

序号 限售股类型 本次上市流通数量（股） 限售期（月）

1 首发限售股 44,301,292 12

合计 - 44,301,292 -

六、上网公告附件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上海派能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部分限售股上市

流通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上海派能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12月21日

证券代码：600666� � � � � � � � � � �证券简称：ST瑞德 公告编号：临2021-063

奥瑞德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部分限售股上市流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数量为79,910,800股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日期为2021年12月29日

●本次上市流通限售股的股东与公司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不存在关联关系

一、本次限售股上市类型

（一）本次限售股上市类型为非公开发行限售股

（二）非公开发行的核准情况

2015年4月17日，奥瑞德光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奥瑞德” ）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

理委员会《关于核准西南药业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及向左洪波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

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2015]612号），核准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及向左洪波、褚淑霞等45方发行股

份449,915,173股股份购买相关资产，有效期12个月（详见公告：临2015－037）。

2015年4月2日，公司201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201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及资本公积金转

增预案》，以2014年12月31日股本290,146,298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股利0.11元(含

税)，并于2015年4月21日实施完毕。 鉴于公司已实施上述利润分配事项，对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及募集配

套资金的发行价格进行相应调整，具体如下：

1、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发行价格由原7.42元/股调整为7.41元/股。

2、本次交易向交易对方发行的股份数量由原来的449,915,173股调整为450,522,346股（详见公

告：临2015－039、临2015－041）。

（三）非公开发行限售股股份登记情况

2015年5月8日， 公司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为上述股东办理完毕股份登记

手续。 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 公司新增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450,522,346股， 公司总股本增加至

740,668,644股（详见公告：临2015－043）。

（四）非公开发行限售股锁定期安排

本次交易中各交易对方通过认购上市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而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锁定期安排如

下：

1、左洪波、褚淑霞夫妇及其一致行动人李文秀、褚春波在重组后持有的西南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西南药业” ）（现已更名：奥瑞德）股份，自该等股份登记至其名下之日起36个月内不得转让，但

按照《盈利预测补偿协议》进行回购或赠送的股份除外；

2、苏州松禾成长二号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江苏高投成长价值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以其持有的哈尔滨奥瑞德光电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现哈尔滨奥瑞德光电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奥瑞德有限” ）股份(持股时间不足12个月的部分)认购的西南药业增发股份，自该等股份登记至其名

下之日起36个月内不得转让；以其持有的剩余奥瑞德有限股份(持股时间达到或超过12个月的部分)认购

的西南药业增发股份，自该等股份登记至其名下之日起12个月内不得转让；

3、哈尔滨工业大学实业开发总公司（以下简称“工大实业” ）、鄂尔多斯市东达天智管理咨询有限

公司（现已更名：山南市玄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深圳市神华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深圳市瑞盈价值创业

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和隋爱民以其持有的奥瑞德有限股份认购的西南药业增发股份，自该等股份

登记至其名下之日起36个月内不得转让；

4、奥瑞德有限其他股东以其持有的奥瑞德有限股份认购的西南药业增发股份，自该等股份登记至

其名下之日起12个月内不得转让；

5、上述股份锁定期届满之时，除工大实业的其他44名股东如仍须按照《盈利预测补偿协议》向上市

公司履行股份补偿义务且该等股份补偿义务尚未履行完毕的， 上述锁定期延长至股份补偿义务履行完

毕之日止。

二、本次限售股形成后至今公司股本数量变化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5]612号”《关于核准西南药业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

重组及向左洪波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核准，2015年6月10日，公司非公开发行

股票募集配套资金实施完成后， 公司新增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26,410,256股， 公司总股本增加至

767,078,900股（详见公告：临2015－056）。

公司2016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公司2016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以

2016年12月31日公司总股本767,078,900股为基数， 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6股， 合计转增460,247,

340股， 转增后公司总股本增加至1,227,326,240股 (股权登记日为2017年5月25日； 详见公告：临

2017-075）。

三、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有关承诺及履行情况

承诺

类型

承诺方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及期限

是否

履行

股 份

限售

哈尔滨工业大学

实业开发总公司

本公司以持有的奥瑞德有限股份作为对价认购的西南药

业发行的股份，自股份发行结束之日起36个月内不上市交

易或转让。

本公司由于西南药业送红股、转增股本等原因增持的

西南药业股份亦遵守前述锁定期的约定。

2015年1月；期限2015年

5月8日至2018年5月7日

是

四、中介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独立财务顾问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认为：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之日，本次申请限售股上

市流通的股东哈尔滨工业大学实业开发总公司不存在违反其在西南药业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置换及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中所做出的承诺（自该等股份登记至其名下之日起36个

月内不得上市交易或转让），不存在相关承诺未履行而影响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情况，本次限售股份

解除限售的数量、上市流通时间符合《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和《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本独立财务顾问对哈尔滨工业大学实业开发总公司持有的上市公司79,

910,800股限售股解禁事项无异议。

五、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情况

1、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数量为79,910,800股

2、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日期为2021年12月29日

3、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明细清单：

（单位：股）

序号 股东名称 持有限售股份数量

持有限售股占总股本

比例（%）

本次上市

流通数量

剩余限售

股份数量

1 工大实业 79,910,800 6.51 79,910,800 0

合计 79,910,800 6.51 79,910,800 0

六、股本变动结构表

单位：股 本次上市前 变动数 本次上市后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

股份

国有法人持有股份 79,910,800 -79,910,800 0

其他境内法人持有股份 82,517,088 0 82,517,088

境内自然人持有股份 261,242,820 0 261,242,820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合计 423,670,708 -79,910,800 343,759,908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

股份

A股 803,655,532 79,910,800 883,566,332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合计 803,655,532 79,910,800 883,566,332

股份总额 1,227,326,240 0 1,227,326,240

七、上网公告附件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奥瑞德光电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部分限售股解禁的核查意

见》。

特此公告。

奥瑞德光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12月21日

证券代码：605598� � � �证券简称：上海港湾 公告编号：2021-020

上海港湾基础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委托理财受托方：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虹口支行

●本次委托理财金额：人民币12,072万元

●委托理财产品名称：七天通知存款

●履行的审议程序：上海港湾基础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1年9月30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

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在不影响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正常实施进度的情况下，公司使用不

超过人民币4亿元的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在董事会授权的有效期内用于滚动购买安全性

高、流动性好的保本型银行结构性存款、理财产品。 董事会授权的有效期为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

个月。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对此发表了明确的同意意见；保荐机构就该事项发表了有关核查意见。具体

情况详见公司于2021年10月8日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指定媒体披露的《上海

港湾基础建设（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公告》（公告编

号：2021-004）。

一、前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赎回的情况

公司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虹口支行办理的人民币单位协定存款业务已于2021年12月21

日终止，收回本金人民币12,023.35万元，获得收益人民币48.67万元。 具体情况详见公司于2021年10月

13日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指定媒体披露的《上海港湾基础建设（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关于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1-006）。

二、本次委托理财概况

（一）委托理财目的

为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在不影响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正常实施进度的情况下，公司使用部分暂时

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获得一定的投资收益，为公司和股东谋取投资回报。

（二）资金来源

本次委托理财的资金来源为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

的《关于核准上海港湾基础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21〕

2618号），公司首次公开发行4,319.3467万股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发行价格为13.87元/股，募集

资金总额为人民币59,909.34万元，扣除各项新股发行费用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51,976.65万

元。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上述募集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审验，并出具了信会师报字

[2021]第ZA15524号《验资报告》。 公司对募集资金进行专户管理，并与开户银行、保荐机构签署了《募

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

公司本次募集资金用于以下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序号 项目名称

投资总额

（万元）

募集资金投入

金额（万元）

1 总部基地升级及信息化建设项目 37,578.82 12,697.65

2 购置施工机械设备项目 30,279.00 15,279.00

3 补充流动资金项目 24,000.00 24,000.00

合计 91,857.82 51,976.65

（三）本次委托理财产品的基本情况

受托方名称

产品

类型

产品名称

金额

（万元）

预计年化

收益率

产品

期限

收益

类型

是否构成

关联交易

中国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上海市虹

口支行

银行理财

产品

七天通知存款 12,072 1.85% 活期

保本保证

收益

否

（四）公司对委托理财相关风险的内部控制

为控制风险，保障资金安全，公司选择安全性高、流动性好的保本型银行结构性存款等产品。 公司分

析产品投向及其进展，如发现存在投资风险因素，将及时介入并采取相应的措施，控制投资风险。 公司独

立董事、监事会有权对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与检查。 经评估，本次委托理财符合公司内部资金管理的

要求。

三、本次委托理财的具体情况

（一）委托理财主要情况

公司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虹口支行办理七天通知存款业务，起息日为2021年12月21日，

预计年化收益率为1.85%，收益类型为保本保证收益类。

（二）风险控制措施

公司严格按照董事会的授权，选择安全性高、流动性好的保本型银行结构性存款、理财产品，保障资

金安全。 公司财务部建立健全会计账目，做好资金使用的账务核算工作，同时实时关注和分析产品投向

及其进展，如发现存在投资风险因素，将及时介入并采取相应的措施，控制投资风险。 公司独立董事、监

事会有权对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与检查。

四、委托理财受托方的情况

公司本次委托理财受托方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为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 公司及公司控股股

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与上述受托方均不存在关联关系。

五、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最近一年又一期的财务指标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0年12月31日

（经审计）

2021年9月30日

（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117,611.15 177,601.17

负债总额 33,030.45 33,798.78

净资产 84,580.69 143,802.38

2020年1-12月

（经审计）

2021年1-9月

（未经审计）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0,188.00 5,886.44

公司本次继续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是在确保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所需资

金和保证募集资金安全性的前提下实施的，不会影响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实施，不存在改变或

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的行为，亦不会影响公司主营业务的正常发展。 对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适时进

行现金管理，能提高资金使用效率，获得一定的投资收益，为公司和股东谋取更多的投资回报。

六、风险提示

公司本次委托理财购买的银行理财产品为保本型的理财产品，但仍不排除因市场波动、宏观经济政

策变化等原因引起的影响收益的情况。

七、决策程序及相关意见

公司于2021年9月30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在不影响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正常实施进

度的情况下，公司使用不超过人民币4亿元的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在董事会授权的有效期

内用于滚动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的保本型银行结构性存款、理财产品。 董事会授权的有效期为自第

二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 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对此发表了明确的同意意见；保

荐机构就该事项发表了有关核查意见，对公司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事项无异议。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1年10月8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指定媒体

的《上海港湾基础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1-004）。

八、截至本公告日，公司最近十二个月使用募集资金委托理财的情况

单位：万元

序号 理财产品类型 实际投入金额 实际收回本金 实际收益

尚未收回

本金金额

1 银行理财产品 52,072.00 13,193.35 91.25 38,878.65

合计 52,072.00 13,193.35 91.25 38,878.65

最近12个月内单日最高投入金额 40,000.00

最近12个月内单日最高投入金额/最近一年净资产（%） 47.29

最近12个月委托理财累计收益/最近一年净利润（%） 0.84

目前已使用的理财额度 38,878.65

尚未使用的理财额度 1,121.35

总理财额度 40,000.00

特此公告。

上海港湾基础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12月22日


